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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以下简称“指导中心”）

承担《技工院校综合情况表》（人社统 OS1 号）、《技师学院

情况表》的统计工作（以下简称“统计工作”）。在各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每年按时完成技工院校等

情况的统计工作，为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做出决策提供依据。

为保证统计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更加规范地开展统计工

作，我中心对部分省统计工作实践中好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总

结，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技工院校统计工作指导手册（2020

年版）》（以下简称“手册”），用以指导统计工作人员做好相

关数据的收集、审核、分析工作。 

手册内容主要包括：统计工作流程说明、统计报表指标

和栏目关系解释、统计工作常见问题解答、统计软件使用说

明等，帮助工作人员避免易错常错问题，提高统计工作效率

和数据的准确性。 

手册编写是一个边实践边完善的过程，期间我们吸纳了

福建省和广东省的工作经验，湖北、山东、山西等省也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衷心希望大家能将手册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或意见随时

反馈给我们，以便不断改进完善。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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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工院校等统计工作流程 

                                                                           

 

 

 

 

                                                                          

 

 

 

 

 

指导中心 职业能力 

建设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省级以下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 

4、汇总本省统计数据，完成本省统计报

表的填写，并对数据进行审核[4] ； 

5、对数据进行分析，撰写本省 OS1分析

报告[5]； 

6、将 OS1号表、技师学院情况表和 OS1

分析报告上报[6]至指导中心。 

汇总、审核各省统

计数据，撰写全国

技工院校统计分析

报告，并报送职业

能力建设司。 

汇总各省分析

报告，编制“XX

年度职业能力

建设相关统计

数据分析报

告”。 

下发《关于做好

XX年度技工院

校等统计工作

的通知》
[1]
。 

1、确定本年度本省统计工作负责人、并

将负责人信息上报至指导中心； 

2、根据通知要求下载、更新、熟悉统计

软件[2]，熟悉报表结构和内容[3]； 

3、研究部署本省统计工作，向下级部门

传达相关要求。 

组织各省开展

工作，与各省

统计工作负责

人建立联系。 

根据本省统计工作方案

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按

时、准确上报数据。 

联系技工院校等获取

统计数据，审核汇总，

上报给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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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各地开展统计工作应以职业能力建设司当年下发的《关

于做好 XX年度技工院校等统计工作的通知》为依据。 

[2]详情请参见本手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报表

SMIS2012软件操作流程”部分内容。 

[3]本手册只适用于《技工院校综合情况表》（人社统 OS1号）、

《技师学院情况表》。 

[4]数据审核依据请参见本手册“《技工院校综合情况表》（人

社统 OS1 号）指标及逻辑关系解释”部分内容。 

[5]OS1 分析报告即技工院校统计分析报告，基于对 OS1号表

的数据分析结果，其格式和内容要求参见本手册“技工院校

统计分析报告模板”部分内容。 

[6]请根据当年度职业能力建设司的通知的要求，将统计报

表和统计分析报告报送给指导中心。注意：0S1 号表、OS1

分析报告、《技师学院情况表》一般要求在当年 12 月 31 日

前上报，建议采用 SMIS2012 软件形成数据包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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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工院校综合情况表》（人社统 OS1

号）指标及逻辑关系解释 

 

 

 

 

 

 

 

 

 

《技工院校综合情况表》（人社统 OS1 号）按横纵分为

甲、乙两栏，每栏编有序号，每个指标有对应代码。如上图

所示，指标“总计”代码为“甲 1”，指标“在职教职工人数”

代码为“乙 6”。 

（一）指标解释 

1、地方人社部门办（甲 2）：指省人社厅直属和各市县

人社局直属所办技校。 

2、行业办（甲 3）：指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所办技工院

校和 1998 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陆续划归地方行业主管部门

管理的原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技工院校。 

3、企业办（甲 4）：指国有企业办学。 

4、民办（甲 5）：指公民个人或民营企（事）业单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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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5、中外（港澳台）合作办学（甲 6）：指国内相关机构

或企业与国外相关机构或企业（含港澳台企业）合作举办的

技工院校。 

6、技工院校个数（乙 1）：指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成立

的技工院校数量总和（上述第 1、2、3、4、5、6条的总和）。 

7、职业培训定点培训机构数（乙 2）：指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认定并向社会公布的职业培训定点培训机构数

量。 

8、全额拨款学校个数（乙 3）：指编办核定人员编制，

财政全部拨付经费的学校个数。 

9、差额拨款学校个数（乙 4）：指编办核定人员编制，

财政部分拨付经费的学校个数。 

10、经费全部自筹学校个数（乙 5）：指经费自收自支

的学校个数。 

11、在职教职工人数（乙 6）：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编

制内在册教工人数和由学校正式聘用的全职教工人数。 

12、技师、高级技师（乙 9）：指报告期末学校全体教

职工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数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取得证书为准）。 

13、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乙 10）：指技工院校文化基

础课和专业技术理论课教师人数。 

14、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乙 14）：指从事实习指导教学、

工艺课教学、实习场地管理建设的教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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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技师、高级技师（乙 19）：指在技工院校中实际承

担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教学工作，没有取得教师系列职称（职

务），但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

数。 

16、一体化教师（乙 20）：指在报告期内同时承担专业

理论课教学和生产实习指导的教师或承担理论实习一体化

教学的教师。一体化教师按职称（职务）系列在人社统 OS1

号表中“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或“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中

反映，同时，在“一体化教师”中反映。同时具有文化理论

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两个序列职称（职务）的，可选

择一个较高职称（职务）填写。乙 11-乙 13 和乙 15-乙 19

不得重复填写、重复计算。 

17、兼职教师人数（乙 21）：指报告期末学校所聘请的、

在校担任任课教师的同时有其他职业的校外人员人数。 

18、财政性经费（乙 25）：指技工院校从政府财政性经

费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等。 

19、学费（乙 26）：指按照有关规定从技工院校学生中

收取的费用，包括免学费补贴等。 

20、其他经费（乙 27）：指学校从公司经费、企业经费

等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等，以及乙

25、乙 26以外的非财政性经费。 

21、招生学校数（乙 28）：指当年有招生的学校数量。 

22、招生人数（乙 29）：指技工院校学制教育招生实到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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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高级班学生（乙 30）：指技工院校进入高级工培养

阶段的招生实到人数（含由中级工班升入高级工班人数）。 

24、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乙 31）：指技工院校进入

技师或预备技师培养阶段的招生实到人数（含由高级工班升

入技师班和预备技师班人数）。 

25、在职职工（乙 33）：指招收的企业在职职工脱产或

半脱产参加学制教育的人数。 

26、在校学生数（乙 34）：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实有

在校学生人数。 

27、高级班学生（乙 36）：指实际进入高级工培养阶段，

接受学制教育的学生数。 

28、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乙 37）：指实际进入技师

和预备技师培养阶段，接受学制教育的学生数。 

29、在职职工（乙 39）：指企业在职职工脱产或半脱产

参加学制教育的在校学生数。 

30、毕业生人数（乙 40）：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准予学

制教育毕业的学生人数，包含升学人数和参军人数等。 

31、中级工职业资格（乙 44）：指通过中级工技能鉴定

或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了中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人数。 

32、就业人数（乙 48）：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毕业生已

从事一定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数

以及已升学人数。 

33、培训社会人员数（乙 51）：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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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社会人员的人次数（注意与在职职工学制教育区分）。 

34、失业人员（乙 53）：指参加培训时出具了相应失业

证明的人。 

35、劳动预备制人员（乙 54）：指城乡初高中毕业后，

未升入更高一级学校，在就业前参加 1-3年职业培训的学员。 

36、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乙 58）：指社会各类人员

参加技工院校培训考核，符合条件发给结业证书的人数（培

训社会人员数≥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 

（二）逻辑关系 

（甲 1）=（甲 2）+（甲 3）+（甲 4）+（甲 5）+（甲 6）

+（甲 7）； 

（乙 1）≥（乙 2）；（乙 6）≥（乙 7）； 

（乙 1）=（乙 3）+（乙 4）+（乙 5）； 

（乙 6）≥（乙 8）；（乙 6）≥（乙 9）； 

（乙 6）≥（乙 10）+（乙 14）；（乙 9）≥（乙 19）； 

（乙 10）≥（乙 11）+（乙 12）+（乙 13）； 

（乙 14）≥（乙 15）+（乙 16）+（乙 17）+（乙 18）+

（乙 19）；（乙 20）≤（乙 10）+（乙 14）； 

（乙 21）≥（乙 22）+ （乙 23）； 

（乙 24）=（乙 25）+（乙 26）+（乙 27）； 

（乙 28）≤（乙 1）；（乙 29）≥（乙 30）+（乙 31）；

（乙 29）≥（乙 32）；（乙 29）≥（乙 33）； 

（乙 29）≤（乙 34）；（乙 30）≤（乙 36）； 

（乙 31）≤（乙 37）；（乙 32）≤（乙 38）； 



 

10 

 

（乙 33）≤（乙 39）；（乙 34）≥（乙 35）； 

（乙 34）≥（乙 36）+（乙 37）； 

（乙 34）≥（乙 38）；（乙 34）≥（乙 39）； 

（乙 34）≥（乙 40）
1
；（乙 36）≥（乙 41）； 

（乙 37）≥（乙 42）；（乙 39）≥（乙 43）； 

（乙 40）≥（乙 41）+（乙 42）；（乙 40）≥（乙 43）；  

（乙 40）≥（乙 44）+（乙 45）+（乙 46）+（乙 47）；

（乙 40）≥（乙 48）；（乙 48）≥（乙 49）+（乙 50）； 

（乙 41）≥（乙 45）
2
；（乙 42）≥（乙 46）+（乙 47）；

（乙 41）≥（乙 49）；（乙 42）≥（乙 50）； 

（乙 51）≥（乙 52）；（乙 51）≥（乙 58）； 

（乙 51）≥（乙 53）+（乙 54）+（乙 55）+（乙 56）+

（乙 57）； 

（乙 58）≥（乙 59）+（乙 60）+（乙 61）+（乙 62）。 

（三）自查公式 

1、在校生 

（1）在校生总数≈上年在校生总数－当年毕业生人数

＋当年招生人数－当年退学学生数 

（2）在校高级工班学生数≈上年高级工班学生数－当

年毕业高级工班人数＋当年高级工班招生人数－当年高级

工班退学人数 

（3）在校技师班和预备技师班学生数≈上年在校技师

班和预备技师班人数－当年技师班和预备技师班毕业人数
                                                        
1 若（乙 34）＜（乙 40）或（乙 36）＜（乙 41）或（乙 37）＜（乙 42）或（乙 39）＜（乙 43），需在报

送时说明原因 
2 若（乙 41）＜（乙 45）或（乙 42）＜（乙 46）+（乙 47），需在报送时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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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技师班和预备技师班招生人数－当年技师班和预备

技师班退学人数 

2、就业率 

（1）就业率≈当年就业学生数÷当年毕业学生数 

（2）高级工班学生就业率≈当年高级工班就业人数÷

当年高级工班毕业人数 

（3）技师班和预备技师班学生就业率≈当年技师班和

预备技师班就业人数÷当年技师和预备技师班毕业人数   

3、取证率（含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取证率≈取证人数÷毕业生人数 

（2）高级工取证率≈高级工取证人数÷高级工班毕业

人数 

（3）技师和预备技师取证率≈技师预备技师取证人数

÷技师和预备技师班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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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报表 

SMIS2012 软件操作流程                                                                                                                                                                                                                                   

 

（一）准备工作：SMIS2012软件的下载、安装与更新 

1、SMIS2012软件下载 

下载地址为：http://www.foresee.com.cn/rbsf.html， 

建议同步下载并学习网站上的简易操作流程视频和软

件操作手册，SMIS2012 软件不建议存放在 C盘。 

2、SMIS2012 软件安装 

SMIS2012 软件下载完成后，双击“Setup.exe”文件，

依次点击“下一步”、“安装”、“完成”，即可完成安装。

SMIS2012软件不建议安装在 C盘。 

3、SMIS2012 软件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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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最新版补丁包，下载地址同上。下载完成后，解压

补丁包，双击解压后出现的“OmniPatch.exe”文件，弹出

以下窗口： 

 

 

 

如果电脑中只安装了一套 SMIS2012 软件，软件会自动

填充安装路径；如果电脑中安装多套 SMIS012软件，请在“选

择目录”中指定安装路径，路径应定位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统计报表系统 SMIS2012”目录。安装路径确认后，点击“安

装补丁”，完成补丁安装。 

（二）设置工作：单位设置、单位管理、年度管理、结

构接收 

打开安装好的 SMIS2012 软件，登录软件（默认账号

admin，密码 666666）。 

1、单位设置 

登录软件后，会弹出如下界面（非初次登录的用户无此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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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本单位信息并选择保存： 

（1） 报送级别：B省级。 

（2） 所属地区：选择本省。 

（3） 单位编码：本单位编码，也可输入任意 12 位数

字，不影响软件使用。 

（4） 单位名称：请填写本单位全称。 

（5） 单位性质：以营业执照上确定的单位性质为准。 

（6） 单位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隶属关系、行业

代码等不带红色*号的项目为非必填项目。 

2、单位管理 

点击“单位管理”，点击“新增”，弹出如下界面： 

 

 

 

 

 

 

输入下级单位信息并选择保存： 

（1） 报送级别：C地市级、省本级。 

（2） 所属地区：选择本省（上图 1 号位置），选择下

级单位所在市（上图 2号位置）。 

（3） 单位编码：下级单位编码，也可输入任意 12 位

数字，不影响软件使用。 

（4） 单位名称：请填写下级单位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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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位性质：以营业执照上确定的单位性质为准。 

（6） 单位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隶属关系、行业

代码等不带红色*号的项目为非必填项目。 

注意：在统计工作开展前，应提前完成“单位管理”项

下内容的录入工作（即：录入本省统计工作下级单位）。 

3、年度管理  

根据统计规则，需将“当前年度”设置为：N＋1 （N 为

当年年份）。点击“年度管理”，弹出年度管理界面，点击左

上角的“新增”按钮，若当年年份为 2018，则在“年度”中

输入“2019”，点击保存；在年度管理主界面中，选中“2019”

并点击“设置为当前年度”（红色数字为设置成功的当前年

度）。 

 

4、结构接收 

每年下载最新版报表结构包“职业能力建设 OS_N+1、

rpk ”（ N 为 当 年 年 份 ）， 下 载 地 址 为 ：

http://www.foresee.com.cn/rbs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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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结构接收”，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右上角“选

择报表结构包”，选中下载好的最新版报表结构包，点击“接

收”，完成报表结构接收操作。 

注意：需要选择所有报表，不可以只选择报表结构中表号

为“OS1”和“OS1.1”的报表。 

（三）填报工作：数据接收、数据填报、数据审核、数

据汇总、数据上报、数据导出 

1、数据接收 

点击“数据接收”，点击左上角“接收”，在弹出的界面

中，点击“选择文件”，选中下级单位发送来的数据包；点

击“选择单位”，选中下级单位的名称，勾选“导入到该单

位下”和“更新单位信息”，点击“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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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填报 

点击“数据填报”，将左侧的 “期别”、“期别值”、“报

表包”分别选择为：年报、本年度、职业能力建设 OS。点击

单位名称，在软件右边出现的表样中填写数据（一定要依次

选中上述所有选项后表样才会出现）。 

 

 

 

 

 

 

注意：灰色单元格为自动计算格，无需录入数据，其它

单元格数据填写完毕后灰色单元格会自动填充数据。 

3、数据审核 

报表填写完毕，点击表样上方“逻辑性审核”、“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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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若数据审核通过，则跳出“审核成功”提示。 

 

 

 

 

 

若数据审核不通过，表样下方“当前表审核结果”、“全

表审核结果”中会出现错误信息： 

 

 

 

双击某条审核错误信息，光标将自动移动到该单元格

上，用户可直接修改数据。 

修改后应再次进行数据审核，直到数据审核通过。 

4、数据汇总 

数据审核通过后，点击“数据汇总”，勾选要汇总的报

表数据，点击“综合汇总”，在弹出的数据对话框中选择“确

定”后弹出“汇总完成”，点击“确定”即完成综合汇总。

点击“浏览汇总数据”会弹出汇总结果，双击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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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上报 

数据汇总完成后，点击“数据上报”，勾选要上报的 OS1、

OS1.1等报表，点击“上报”，在弹出的数据上报对话框中点

击“确定”，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保存路径，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后，会在所选的保存路径文件夹生成后缀名为

“.rdt”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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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导出 

（1）点击“数据填报”，在左侧选中要导出的数据所

在单位以查看报表，点击上方“导出”会弹出“当前表单”、

“多张表单”和“全部表单”三种导出类型。建议选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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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表单”，然后在“导出/打印表单”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导

出的报表，点击“导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保存路径，

点击“保存”，弹出对话框“已成功导出报表文件”，点击“确

定”完成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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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数据导出”，“报表包名称”选择职业能力

建设 OS，“报表名称”默认选择全部，“报表期别”选择年报，

勾选需要导出的报表，点击“导出”，在“数据导出-选择单

位”对话框中勾选需要导出的报表所在单位，点击“确定”，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中点击“确定”，弹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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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报表数据到导出完毕”，点击“确定”，完成数据导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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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工院校年度数据统计工作 

常见问题解答 

（一）技工院校综合情况统计问题解答 

1、具有中专和技校两块牌子的学校数量如何统计？ 

答：统计为 1所。 

2、停止招生的学校如何统计？  

答：学校停止招生但保留技工院校牌子的，仍应统计。 

3、合并的学校数量如何统计？ 

答：两所及以上学校合并为一所学校，自批准合并当年

起，统计为 1所。但合并后保留两所技校牌子，则需统计为

2 所。 

4、继续教育培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是否可以

统计在职业培训定点培训机构？ 

答：不可以。 

5、具有非技工学校教师系列职称的教师如何统计？ 

答：具有非技工学校教师系列职称的教师，如中学一级

教师、高校讲师、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等，如果在技工

院校承担教学任务，则按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统计在文化技术

理论课教师或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数量中，但不统计在技工

院校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系列职称中。如果在技

工院校没有承担教学任务，统计在职教职工及其相关指标

中。 

6、技工院校正高级教师如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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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按其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统计在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

或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数量中，同时统计在技工院校高级讲

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中。 

7、具有多个系列职称的教师如何填报？ 

答：有多个系列职称的教师，或同时具有文化技术理论

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两种职称的教师，按其聘任或实

际承担教学任务的职称统计；同时承担高低两种职称教学任

务的，一般以较高的职称统计，不得同时统计。 

8、文化基础课教师是否算一体化教师？ 

答：若文化基础课老师同时承担生产实习指导，则可以

统计为一体化教师；若文化基础课教师仅承担文化基础课教

学任务，则不能统计为一体化教师。专业技术理论课教师、

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同理。 

9、一体化教师人数可以同时计入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或

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人数吗？ 

答：一体化教师可以计入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或文化技术

理论课教师人数，但只能计入其中一种；同时具有文化理论

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两个序列职称（职务）的，可选

择一个较高职称（职务）统计。 

10、第三方劳务派遣的教职工如何统计？ 

答：学校与第三方人事管理机构或人力资源单位签订劳

务合同，并由第三方派遣到学校工作的教职工，不能统计在

在职教职工人数或兼职教师人数及其相关指标内。 

11、学校服务外包的工作人员，如保洁、网络运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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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等工作人员如何统计？ 

答：学校服务外包人员不统计。 

12、学校借调到其他单位或在其他单位挂职交流的教师

如何统计？ 

答：人事关系保留在学校，按在职教职工统计。 

13、退休返聘人员如何统计？ 

答：退休人员被学校返聘，双方形成的关系不是劳动关

系，所以不纳入统计数据。 

14、统计报告期内已申报但未到账的经费是否统计？ 

答：统计报告期内已申报但未到账的经费（含财政性经

费、学费、其他经费）不纳入统计数据。 

15、免学费补贴资金、学生报考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考证费如何统计？ 

答：统计在经费来源中的学费项目。 

16、财政拨款项目中未对免学费补贴资金明确划分，如

何计算免学费补贴资金？ 

答：按照当年招生中符合免学费的学生人数与每人补贴

标准相乘，估算当年免学费补贴资金总额。 

17、助学金、社会人员职业培训收费、退役士兵教育培

训补助资金、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资金如何统计？ 

答：计入经费来源中的其他经费。 

18、某技校 2015 年从省人社厅获得竞争性分配资金 600

万元，从企业获得 15 万元资助资金，请问如何统计在经费

来源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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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600 万元竞争性分配资金按 600 万元计入财政性资

金，15万元资助资金计入其他经费，两项合计 615 万元计入

经费来源总计。 

19、某公司与技工院校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

从社会招聘了 100名高中毕业生就读技工院校三年制高级工

班，请问如何在当年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中进行统计？ 

答：公司招聘了 100 名高中毕业生作为企业职工，同时

就读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招工即招生，因此在当年招生人数

及其招收高级工班人数、企业职工中，三项各计入 100人；

在在校生人数及其高级工班、企业职工在校生中，三项各计

入 100人。 

20、非全日制、半工半读学生如何统计？ 

答：非全日制、半工半读学生统计在在校生人数中，若

属于当年招收的新生，则同时统计在当年招生人数中。 

21、结业、休学的学生是否统计为在校生人数？ 

答：结业、休学不统计在在校生人数中。 

22、顶岗实习学生是否统计在在校生人数中？ 

答：是。 

23、毕业生取得多个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如何统计？ 

答：毕业生取得多个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以最高级别证书来计算，不重复计算。 

24、未取得技工院校毕业证或获得结业证书的学生从事

一定的工作岗位或参军可否在就业人数中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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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能统计在就业人数中。  

25、技工院校学生毕业后继续升学的，是否统计在就业

人数中？ 

答：是。 

26、技工院校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自主创业、在公司

打工是否统计在就业人数？ 

答：是。 

27、技工院校培训监狱人员如何统计？ 

答：统计在培训社会人员人数中，培训合格后，统计在

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中。如果经过培训考取了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应计算在获取相应证书人数

中。 

28、技工院校培训退役士兵如何统计？ 

答：统计在培训社会人员人数中，培训合格后，计算在

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中。如果经过培训考取了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应计算在获取相应证书人数

中。 

29、技工院校培训社会人员结业后，发给培训合格证、

继续教育证书的人数可否统计在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中？ 

答：不可以，应该统计在培训社会人员结业人数中。 

30、技工院校培训大学毕业生获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否计算在毕业生中的取



 

31 

 

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技师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人数中？ 

答：不可以。 

31、 在校学生参加学校为社会（或企业）人员举办的培

训，是否可以统计为培训社会人员人数？ 

答：不可以。    

32、兼职教师中是否包含学校偶尔承担教学工作的行政

后勤人员？如不包含，应该如何统计？ 

答：不包含。学校偶尔承担教学工作的行政后勤人员按

其实际承担教学任务计算在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或生产实

习指导教师中，同时按其聘任的职称计算在高级讲师或高级

实习指导教师等系列职称中。 

（二）SMIS2012软件操作问题解答 

1、软件中的年度设置是报表结构的年度还是报表数据

的年度？ 

答：软件中的年度设置与报表结构的年度一致，为本年

＋1。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报表结构每年更新吗？每

年软件需要接受新的报表结构吗？ 

答：报表结构每年更新，2018 年采用职业能力建设

OS_2019、rpk，2019 年采用职业能力建设 OS_2020.rpk，依

此类推。每年软件需要接受新的报表结构，才能填报数据和

汇总数据。 

3、数据审核时提示错误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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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软件会对提交的数据进行合理性审核、逻辑性审核，

如数据填写不合理、不符合逻辑关系则会显示审核不通过，

必须根据软件提示的逻辑关系式错误，检查和修正数据，再

进行审核，直到审核通过。 

4、Excel 表中的数据能不能直接复制到 SMIS2012 软件

中？ 

答：可以，但前提是报表粘贴的所选区域的左上角数据

框必须为可填区域（即不是灰色区域），否则无法粘贴。 

5、 SMIS2012 软件逻辑性审核与合理性审核有区别吗？ 

答：逻辑性审核是强制审核，审核不通过则无法上报，

说明数据不符合逻辑性，双击某条审核错误信息，软件将光

标移动到该单元格上，用户可直接修改数据。合理性审核是

非强制性审核，如果审核有问题，用户根据软件弹出的合理

性审核结果自行确定是否进行修改。 

6、 SMIS2012 软件是否需要联网，完成上报操作后上级

单位是否能收到？ 

答：软件无需联网。完成上报操作后基层单位还必须将

生成的数据包发给上级单位。 

7、如果软件中没有事先定义好单位，上级单位是否可

以接收该单位的数据？ 

答：可以。操作方法是直接选择上级单位，然后勾选“导

入到该单位下”，即可自动接受该单位的数据。 

8、上级单位接收数据时，软件提示接收包无效，如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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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基层单位通过邮件方式发来的上报文件，部分邮箱

基于安全考虑，会要求将文件后缀名修改为“.zip”或

“.rar”，若提示接收包无效，需检查文件后缀名是否正确，

若错误则修改为“.rdt”才能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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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工院校统计分析报告模板 
 

（一）基本情况 

1、院校情况 

到  年底，共有技工学校  所，较上年增减数量。其中，

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办学、行业办学、企业办学、民办和其他

机构办学分别为  所。 

2、学生情况 

（1）在校生情况 

总量及增减幅度，分地区情况、农村生源情况、校生均

规模情况等。 

（2）招生情况 

总量及增减幅度，分地区情况、农村生源情况等。 

（3）毕业就业情况 

总量及增减幅度，高级班、技师班、就业率、分地区情

况等。 

（4）高技能人才培养情况 

总量及增减幅度，分地区情况等。     

3、经费情况 

总量，增减幅度、分类情况等。 

4、师资队伍情况 

总量，分类情况等。 

5、社会培训情况 

培训数量，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情况，增减幅度等。 

（二）情况分析 

1、总体评价 

2、问题分析 

（三）工作建议 


